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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」，業經本院於中華

民國108年1月30日以院臺法字第1080163244號令訂定發布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法務部108年1月16日法律字第10803500590號函及財團

法人法第2條第6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檢送「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」條文1份。

正本：司法院、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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